AR B ERAE RN T

1154 B3 # $13 5 35

-

Hg TR TIEHS)

T3

 (

7

1

[

4

|

P (2 3%)

23
=

=z
Z

f/g

&/

o/

H

&/

o/

A

H

1H

o/
e

\N—_

2
Bl

fme
¥

=Y
'R

o/

<R

\—

1B

A i

A

&l
1/

N

i

1F



¥ fwz CEEHLEE R www«mum 250

I
E3
= R RP R AT BARR (S 0 B4 G FT W T ERTE
= H F %

1145 B f B4 3 $55A T4t » AR e

BR <

By o

AR T ATA ] 5005 Fd 4§ 4

EL A d
NN PEN Sy S I I T e
AHD XERETE AR 2R T2 AFT4E12

EZBiﬁﬁw*kﬁﬂﬂﬁgﬁi’mﬁziﬁaim;ALM
EREEE > R gne TEFFH 0 2 E A
273 LGP e i arE o ¢ R 2
fx g *:k i@i/v\ﬁ—’foﬁza B I
(THPFEN) F14IFELFT 2R Z - :
FERIRL T T it L LTl

REWFR O o derk e R Rt B
(15T AREE 0 B H AR A 2 4 AR MOT ] A
”Qﬁ@’?aﬁﬁﬁk%gaaﬁé@iﬂﬁ
_ﬁé?$i&ﬁﬁ’%%%éliﬁiﬁﬁﬁx

B >~ Tmk
g
> A 2
N m‘ —\

% z%%ii ﬁ,



Feipp > @EGZARPTALT R EHFIFEDE -~ 51

ALREA B 25 P2 o - 2 2 &z H 251

R 2 A kR R R 13308 BT 2
ToRFEBRELNE B F e

2Emd TR PR I A

@ik%i%@ﬁ’uj?ﬁ%

Ao XFLF LA Aol %;‘é%,é‘lf%j-;ﬁi &

BEAEX 133:l TR BCEE 0 R A X F e kY

@%Qﬁﬁ%’%%%41%% Ap§ A2 R 2T

4 3 47 AR 7 ‘};'\;{7]‘ ’ﬂgiLL“ﬁlF\z&
‘ S FOLF1416E 2 2 3 et

% 133 TE 2 XA R F R farE s
TERGERE 0 DV R L F 2 JIE o Xl FE2iEFER

%

-_—N

: S UIE W E R
R E TR T A e
Eb@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ua°¥%*&%k%
B DS EE AR 2 2 ) 0 R R Y B
&4%ﬁﬁ‘§ T & KRS FT S AU T A
\;'%’/“ .EL/J ﬁq‘ °

(s A m g A 111E B B F %1405 = p 111 E10
121p B A AR o fRPFRA A TR 43 %S T o
EAI]2E )ii‘)ﬁ B F %795 T p 1124127 27Tp F 4
W FAER > Td At 1132 9% 5p 1138 & 73§ W
FORLA T AR NS AR AL2Y 30p 2113F R F
BELG FO0RA T AFEN P BB U RFET
g o po\sL"

Ot A B m @y i jafd 4 *&1144%9 26B BOE R
%’éé&%%%“A TE KRR BTG A R EATE
TR ER P 22 B LE Rl A RARA P AER
N2 231147122 2P B E vu“f Firp Al (LA



(XN

r%%%23ﬁ>’¢awizﬁm’i#%ﬁﬁv*m3
Lo TEF CHEBCESR L FiE

i 2 A PliRTIE

2 o ST

=\

i &2 l’f‘. 1A%
> A TER 7

Gt A A RR TR LT BEET AT ER
“’L’r’f.ﬁi\ﬂ s B o TR G J;;gg; Ry
SR R F A o P 6] F 1416 % 19 o 2R

2R OBIPS LT c AP TH TR A ;
TEAPE R R apFERET 5 0 FF ERAEH 0 Z R
2d oI BE oo

S A L miEd o iR 1
%23 ~ % 150% o 3\?@’%"?}:%?495";11 %178 ~ %449:%
F19F ~ $O5IE ~ T8I H RIrd v

*mk*
“\T_fl

]
“Z“

i
]

~ \.\.-)g;\

E N

X

= A B 115 = 2 y 94
NEY- BHLEZE P ORI
PES S S
iz F BRI

LY N
RARCIVE NP R N S R S L RS T
Bt R R E 10 PR ER L AR AT e AR N ]
2 4k (G @*7]\)1‘1"”23\]3\?-3}’,4%%%_ ~1, 5007~ -
£ 3 ® 115 & 2 S S
Tt HM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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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王村丞（即王榮斌即王學泓即王顥倉）


代  理  人  賴俊宏律師（法扶）
相  對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相  對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相  對  人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相  對  人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能  
相  對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5日本院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清償本件債務之資金來源雖係向第三人杜乃玉借貸所得，惟杜乃玉已於原裁定後之民國114年12月2日免除抗告人對其所負債務，則杜乃玉交予抗告人之款項應屬贈與，非原裁定認定之「舉債清償」，且抗告人於前案不免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之債務數額，已使全體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金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免責之規定。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另為抗告人免責之裁定等語。
二、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又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觀此二條文文義，雖無法肯定第141條消費者用以清償之款項來源，僅限於第133條前段所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惟參酌第141條立法理由「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債務人縱因第133條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第133條所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本條，明定此際債務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等內容，可見第141條之立法係呼應第133條規定要件，鼓勵並給予消費者繼續清償債務達第133條所定數額時，仍可獲得免責之利益。且由該2條法條文義延續及立法目的，應可知第141規定之清償來源不包括「借貸所得」，蓋因消費者以新債清償既存舊債，並未消弭自身債務總額，亦非前開揭示消費者以自己勞動力獲取收入為清償，仍應予重建經濟鼓勵之立法情形，故此條文應認債務人繼續清償之資金來源限縮於薪資等固定收入予以填補，始符體系解釋。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自111年10月21日開始更生程序，嗣因抗告人所提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79號裁定自112年12月27日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於113年9月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復於同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9號裁定不免責等情，有前揭裁定附於原審卷可憑，應堪認定。
　㈡抗告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抗告人於114年9月26日原審訊問時，已自承清償債權人之資金來源，均係向友人貸款所得，並提出其與杜乃玉之借據為證，抗告人提起抗告時，固併提出杜乃玉於114年12月2日出具之免除債務同意書1紙（見本院卷第23頁），惟依上說明，消債條例第133條既係以債務人之「薪資、執業務所得或固定收入」作為評估債務人償債能力之基礎，則依該條不免責後於同條例第141條第1項之「繼續清償」，自仍以債務人前述3種收入為清償款項來源，而抗告人借貸所得款項既非「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具有長期、定額給付性質之「固定收入」，即難認與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相符，不因前述借款經債務免除而異其認定，是抗告人以前開情詞主張應予免責，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經裁定不免責後，並非以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繼續清償債務，反藉由向他人借款之方式，用以清償債權人，核與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應不予免責。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免責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羅智文
　　　　　　　　　　　　　　　　　　 法　官  黃志婷
　　　　　　　　　　　　　　　　　　 法　官  簡佩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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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5日本

院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清償本件債務之資金來源雖係向第三

    人杜乃玉借貸所得，惟杜乃玉已於原裁定後之民國114年12

    月2日免除抗告人對其所負債務，則杜乃玉交予抗告人之款

    項應屬贈與，非原裁定認定之「舉債清償」，且抗告人於前

    案不免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之債務數額，已使全體債權

    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金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免責之規定。為此提起抗告，請

    求廢棄原裁定，另為抗告人免責之裁定等語。

二、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

    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又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第1

    41條分別定有明文。觀此二條文文義，雖無法肯定第141條

    消費者用以清償之款項來源，僅限於第133條前段所示之「

    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惟參酌第141條立

    法理由「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

    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債務人縱因第133條情形，

    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

    達第133條所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

    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

    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本條，明定此際債務人得聲

    請法院裁定免責」等內容，可見第141條之立法係呼應第133

    條規定要件，鼓勵並給予消費者繼續清償債務達第133條所

    定數額時，仍可獲得免責之利益。且由該2條法條文義延續

    及立法目的，應可知第141規定之清償來源不包括「借貸所

    得」，蓋因消費者以新債清償既存舊債，並未消弭自身債務

    總額，亦非前開揭示消費者以自己勞動力獲取收入為清償，

    仍應予重建經濟鼓勵之立法情形，故此條文應認債務人繼續

    清償之資金來源限縮於薪資等固定收入予以填補，始符體系

    解釋。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自111年10月

    21日開始更生程序，嗣因抗告人所提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經

    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79號裁定自112年12月27日開始清

    算程序，並由本院於113年9月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

    6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復於同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

    聲免字第69號裁定不免責等情，有前揭裁定附於原審卷可憑

    ，應堪認定。

　㈡抗告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抗告人於114年9月26日原審訊問時

    ，已自承清償債權人之資金來源，均係向友人貸款所得，並

    提出其與杜乃玉之借據為證，抗告人提起抗告時，固併提出

    杜乃玉於114年12月2日出具之免除債務同意書1紙（見本院

    卷第23頁），惟依上說明，消債條例第133條既係以債務人

    之「薪資、執業務所得或固定收入」作為評估債務人償債能

    力之基礎，則依該條不免責後於同條例第141條第1項之「繼

    續清償」，自仍以債務人前述3種收入為清償款項來源，而

    抗告人借貸所得款項既非「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

    其他具有長期、定額給付性質之「固定收入」，即難認與消

    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相符，不因前述借款經債務

    免除而異其認定，是抗告人以前開情詞主張應予免責，並非

    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經裁定不免責後，並非以薪資、執行業務

    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繼續清償債務，反藉由向他人借款之

    方式，用以清償債權人，核與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要

    件不符，應不予免責。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免責之聲請，於法

    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

    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

    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羅智文

　　　　　　　　　　　　　　　　　　 法　官  黃志婷

　　　　　　　　　　　　　　　　　　 法　官  簡佩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

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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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相  對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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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俞宇琦  

相  對  人  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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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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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免責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25日本院114年度消債聲免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清償本件債務之資金來源雖係向第三人杜乃玉借貸所得，惟杜乃玉已於原裁定後之民國114年12月2日免除抗告人對其所負債務，則杜乃玉交予抗告人之款項應屬贈與，非原裁定認定之「舉債清償」，且抗告人於前案不免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之債務數額，已使全體債權人之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金額，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41條免責之規定。為此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另為抗告人免責之裁定等語。

二、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又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第141條分別定有明文。觀此二條文文義，雖無法肯定第141條消費者用以清償之款項來源，僅限於第133條前段所示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惟參酌第141條立法理由「為鼓勵債務人利用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清償債務，以獲得免責，債務人縱因第133條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如其事後繼續工作並清償債務，於清償額達第133條所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依該數額應受分配額時，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時，自宜賦予其重建經濟之機會，爰設本條，明定此際債務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等內容，可見第141條之立法係呼應第133條規定要件，鼓勵並給予消費者繼續清償債務達第133條所定數額時，仍可獲得免責之利益。且由該2條法條文義延續及立法目的，應可知第141規定之清償來源不包括「借貸所得」，蓋因消費者以新債清償既存舊債，並未消弭自身債務總額，亦非前開揭示消費者以自己勞動力獲取收入為清償，仍應予重建經濟鼓勵之立法情形，故此條文應認債務人繼續清償之資金來源限縮於薪資等固定收入予以填補，始符體系解釋。

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自111年10月21日開始更生程序，嗣因抗告人所提更生方案不予認可，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79號裁定自112年12月27日開始清算程序，並由本院於113年9月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6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復於同年12月30日以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9號裁定不免責等情，有前揭裁定附於原審卷可憑，應堪認定。

　㈡抗告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抗告人於114年9月26日原審訊問時，已自承清償債權人之資金來源，均係向友人貸款所得，並提出其與杜乃玉之借據為證，抗告人提起抗告時，固併提出杜乃玉於114年12月2日出具之免除債務同意書1紙（見本院卷第23頁），惟依上說明，消債條例第133條既係以債務人之「薪資、執業務所得或固定收入」作為評估債務人償債能力之基礎，則依該條不免責後於同條例第141條第1項之「繼續清償」，自仍以債務人前述3種收入為清償款項來源，而抗告人借貸所得款項既非「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具有長期、定額給付性質之「固定收入」，即難認與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相符，不因前述借款經債務免除而異其認定，是抗告人以前開情詞主張應予免責，並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經裁定不免責後，並非以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繼續清償債務，反藉由向他人借款之方式，用以清償債權人，核與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所定要件不符，應不予免責。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免責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1條第2項、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羅智文

　　　　　　　　　　　　　　　　　　 法　官  黃志婷

　　　　　　　　　　　　　　　　　　 法　官  簡佩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非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佩萱　　　　　　





